
美
國
國
家
募
款
專
業
人
員
協
會
之
會
員
守
則

峙，
田

瑞

重

本
文
摘
譯
自
美
國
募
款
業
專
業
期
刊
→
工
m
O
工
D
O
Z
-
O「m
O

咐
至
一
「
室
主
君
主
九
二
年
十
二
月
十
五
日
號
。
作
者
珍
妮
佛
摩
爾
於
文
中
，
詳
實
報
導
了
美
國
國
家
寡
款
專
業
人
員

協
會
對
該
會
會
員
的
各
項
嚴
格
規
定
。

美
國
募
款
業
界
將
履
行
更
為
嚴
格
之
規
範

美
國
國
家
募
款
專
業
人
員
協
會

(
Z
E
E
E
n
z
d
o

『
E
E
E
E

品
開
H
R
E
Z

的

簡
稱
吉
追
問
)
為
嚴
格
化
其
專
業
規
範
，
增
加
了
十
五
項
新
規
定
，
其
中
包
括
禁
止
募

款
專
業
人
員
收
取
傭
金
。

該
協
會
並
通
過
正
式
程
序
，
處
置
違
反
之
會
員
。

根
據
新
標
準
'
該
會
會
員
必
須
.. 

﹒
以
議
定
之
費
用
或
薪
資
為
報
酬
，
而
非
依
所
募
之
總
額
收
取
酬
勞
。

.
拒
絕
接
受
或
支
付
介
紹
費
，
以
作
為
募
集
大
額
捐
款
之
酬
勞
。

﹒
所
有
捐
款
人
及
具
潛
力
之
捐
款
人
資
料
屬
募
款
單
位
，
專
業
人
員
不
得
於
轉
換
工

作
時
，
將
資
料
一
併
帶
走
。

﹒
所
有
募
款
組
織
之
資
料
須
以
機
密
文
件
保
存。

﹒
確
定
捐
款
依
照
捐
款
人
之
意
願
使
用
，
所
有
募
款
活
動
文
宣
須
忠
實
反
映
募
款
組

織
之
目
的
。

近
年
來
由
於
經
濟
環
境
的
影
響
，
有
愈
來
愈
多
的
人
從
事
募
款
行
業
，
因
此
，
位
於

芝
加
哥
亦
是
會
員
之
一
的
「
青
年
導
正
」
組
織
發
展
處
長
遠
比
表
示
，
募
款
業
確
實
需
要

更
嚴
格
的
專
業
規
定
以
保
護
誠
信
、
優
秀
的
業
者
。

至
於
是
否
可
抽
取
傭
金
，
則
在
業
界
引
起
廣
泛
的
爭
議
。
支
持
者
認
為
財
務
上
的
獎

勵
可
促
使
其
有
更
好
的
表
現
。
而
反
對
者
所
持
理
由
則
有
二
，
其
一
，
不
肖
業
者
可
藉
抽

傭
之
名
，
對
部
份
小
型
或
制
度
尚
未
臻
健
全
的
慈
善
團
體
，
進
行
剝
削
之
實
.
，
其
二
，
此

一
行
為
亦
讓
捐
款
人
對
於
專
業
人
員
的
動
機
，
及
其
捐
款
的
去
向
感
到
困
惑
。

美
國
心
臟
協
會
執
行
處
艾
克
頓
則
表
示
，
收
取
傭
金
的
業
者
，
極
可
能
利
用
各
種
手

段
，
募
集
到
高
出
原
訂
計
畫
的
金
額
。
但
由
於
其
目
的
在
短
時
間
內
募
集
到
大
筆
捐
款
，

卻
可
能
傷
害
到
非
營
利
機
構
與
捐
款
人
之
間
的
關
係
'
也
影
響
了
捐
款
人
未
來
的
捐
款
意

只
因
此
。

P
院
圳
旬
，
、一

九
九
二
年
十
一
月
，
該
協
會
召
開
全
國
會
員
代
表
大
會
，
二
百
名
會
員
代
表
以
不

記
名
投
票
方
式
，
通
過
會
員
禁
止
收
取
傭
金
的
規
定
。

美
國
募
款
顧
問
協
會
(
〉
g
叩
門
…s
=
〉
帥
的

D
Q
自
己
。
=
。
問
可D
己
且

E
E
D
m
n
o
E
己
的
。
}
)
於
一

九
九
一
年
在
其
「
公
平
執
業
行
業
規
定
」
中
對
傭
金
部
份
亦
增
加
了
相
似
的
規
定
。

E
E
M
W

的
新
規
定
中
亦
禁
止
會
員
收
受
募
款
組
織
之
「
介
紹
費
」
'
作
為
酬
謝
介

紹
大
額
捐
款
人
之
用
，
因
上
述
行
為
違
反
了
慈
善
事
業
之
精
神
。

新
規
定
中
亦
增
加
了
對
潛
力
捐
款
人
背
景
資
料
使
用
的
規
範
。
根
據
其
規
定
，
此
類

資
訊
均
屬
募
款
組
織
資
產
，
不
屬
專
業
人
員
。
同
時
，
所
有
資
料
須
以
機
密
文
件
方
式
妥

善
保
管
。
新
規
定
也
特
別
強
調
了
捐
款
人
個
人
資
料
的
重
要
性
，
要
求
須
比
照
機
密
文
件

處
理
。為

確
保
會
員
切
實
遵
守
該
行
業
規
範
'
否
可
謂
亦
通
過
了
處
置
違
反
行
規
會
員
之

程
序
。
凡
對
該
會
會
員
執
業
方
式
有
任
何
質
疑
者
，
可
直
接
向
其
協
會
之
辦
公
室
投
訴
。

該
協
會
將
轉
皇
其
全
國
專
業
人
員
執
業
規
範
委
員
會
，
並
舉
行
公
聽
會
。

該
協
會
通
過
此
一
程
序
的
目
的
，
誠
如
規
範
委
員
於
引
言
中
所
表
示
，
在
於
「
維
持

會
員
之
可
靠
性
」
'
及
「
向
大
眾
確
保
E
E

開
絕
不
容
許
任
何
傷
害
募
款
業
界
誠
信
、

廉
潔
良
好
聲
譽
之
行
為
，
及
任
何
破
壞
慈
善
事
業
精
神
、
架
構
之
舉
動
」
。

若
對
會
員
的
投
訴
查
證
屬
實
，
該
協
會
將
著
手
與
此
會
員
進
行
溝
通
，
並
要
求
其
改

變
執
業
方
式
，
遵
守
專
業
規
範
。
若
無
法
奏
效
，
該
會
將
暫
停
其
會
員
資
格
，
進
一
步
則

取
消
其
資
格
。
該
協
會
並
表
示
，
確
實
曾
取
消
一
名
違
反
聯
邦
法
律
之
會
員
資
格
。

根
據
美
國
專
業
人
員
執
業
規
範
主
席
，
紐
約
歐
瑞
集
團
總
裁
金
史
坦
表
示
，
確
立
此

一
程
序
的
主
要
原
因
，
在
於
顯
示
該
協
會
對
專
業
人
員
執
業
方
式
的
態
度
非
常
嚴
謹
。
同

時
，
經
由
上
述
程
序
，
也
提
供
被
投
訴
之
會
員
必
要
而
公
平
的
申
辯
管
道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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募
款
黨
界
執
業
行
為
規
範

下
文
為
美
國
國
家
募
款
專
業
人
員
協
會
所
公
佈
之
執
業
行
為
規

範
'
「
執
業
原
則
」
自
一
九
九
一
年
起
實
施
;
「
專
業
人
員
軌
業
守

則
」
自
一
九
九
二
年
十
一
月
起
實
施
。

I

執
業
原
則

美
國
國
家
募
款
專
業
人
員
協
會
(
E
E
E
E
n
z
d
o

問
E

且

E
E
2

個
問
H
O
n
c
z品
的
)

之
工
作
方
針
，
在
於
促
進
募
款
業
及
募
款
專
業
人
員
之
發
展
與
成
長
、
維
護
並
加
強
參
與

慈
善
事
業
的
主
動
性
，
同
時
，
提
昇
募
款
業
界
之
執
業
標
準
。

為
達
成
上
述
目
標
，
本
規
範
特
表
明
Z

明
白
會
員
之
專
業
標
準
及
其
責
任
。

本
會
會
員
之
工
作
動
機
在
於
經
由
本
身
的
努
力
，
促
進
大
眾
生
活
品
質
，
並
基
於
會

員
自
我
貢
獻
及
高
目
標
的
意
識
，
影
響
眾
人
從
事
慈
善
事
業
。
並
不
斷
增
進
自
身
之
專
業

知
識
及
技
巧
，
以
提
高
服
務
品
質
。
同
時
，
會
員
皆
了
解
其
工
作
之
責
任
，
須
在
合
理
範

圍
內
全
力
以
赴
開
發
所
有
捐
款
來
源
，
並
忠
實
反
映
捐
款
人
之
意
願
。
會
員
須
以
誠
懇
、

誠
實
、
信
用
，
並
嚴
格
履
行
維
護
大
眾
信
賴
之
義
務
，
為
執
業
之
精
神
。

Z
白
誼
會
員
將
﹒. 

• 

致
力
於
慈
善
事
業
之
宗
旨
，
維
護
並
加
強
大
眾
參
與
之
主
動
性
，
並
以
此
觀
念
為

專
業
服
務
之
原
則
。

﹒
置
慈
善
目
標
為
先
，
只
接
受
薪
水
及
議
定
之
費
用
為
報
酬
。

.
包
容
文
化
差
異
，
不
計
較
捐
款
款
項
大
小
，
尊
重
所
有
人
。

﹒
經
由
個
人
的
付
出
，
加
強
社
會
對
慈
善
事
業
的
肯
定
及
其
所
扮
演
的
角
色
。

.
嚴
守
本
會
精
神
及
相
關
之
法
令
規
章
。

﹒
困
在
社
會
上
的
優
良
表
現
，
為
業
界
獲
致
好
評
。

﹒
了
解
自
身
之
專
業
能
力
，
具
備
專
業
之
資
格
及
訓
練
。

﹒
尊
重
捐
款
人
及
募
款
組
織
之
隱
私
權
、
自
由
選
擇
權
及
對
捐
款
活
動
提
出
之
所
有

意
見
。

﹒
凡
有
與
捐
款
人
或
募
款
組
織
利
益
惰
成
衝
突
，
或
形
將
構
成
衝
突
之
情
事
，
當
立

即
告
知
雙
方
0

.
積
極
鼓
勵
同
業
實
踐
上
述
規
範
。

﹒
執
業
時
，
嚴
守
規
範
'
甜
苦
盡
其
責
。

E

專
業
人
員
執
業
守
則

一
、
當
本
職
業
道
德
、
行
業
規
定
，
並
依
照
募
款
組
織
募
款
之
最
高
宗
旨
執
業
。

一
一
、
當
依
該
地
、
該
州
、
及
聯
邦
法
律
執
業
，
不
可
有
違
反
法
律
及
專
業
規
範
之
行

為
。

三
、
當
提
倡
並
遵
守
各
項
相
關
法
律
及
規
章
。

四
、
報
酬
當
以
薪
資
或
議
定
之
費
用
為
之
，
不
可
以
百
分
比
方
式
為
之
，
亦
不
可
收

取
傭
金
。

五
、
不
可
接
受
或
支
付
介
紹
費
。

六
、
凡
與
捐
款
人
或
募
款
組
織
利
益
相
衝
突
時
，
須
主
動
告
知
，
不
可
與
執
業
規
範

相
左
。

七
、
當
向
捐
款
人
或
募
款
組
織
表
明
其
專
業
經
驗
、
資
格
及
特
長
。

八
、
捐
款
人
之
相
關
資
料
屬
募
款
組
織
之
資
產
，
不
可
移
作
他
用
。

九
、
定
期
通
知
捐
款
人
是
否
願
自
捐
款
人
名
單
除
名
。

十
、
所
有
資
料
皆
屬
業
務
機
密
，
不
可
外
洩
予
非
授
權
單
位
。

十
一
、
任
何
有
關
募
款
活
動
之
資
料
，
皆
以
機
密
文
件
方
式
妥
善
保
存
。

十
二
、
所
有
募
款
文
宣
必
須
忠
實
反
映
募
款
組
織
之
任
務
、
及
所
募
款
項
之
用
途
。

十
三
、
當
盡
最
大
能
力
確
保
捐
款
依
捐
款
人
之
意
願
使
用
。

十
四
、
當
盡
最
大
能
力
確
保
工
作
之
服
務
性
質
，
包
括
為
所
募
得
之
捐
款
慎
選
投
資

工
具
、
定
期
報
告
捐
款
之
使
用
及
管
理
、
捐
款
人
同
意
後
始
可
改
變
贈
予
條

件
。

十
五
、
當
盡
最
大
能
力
確
保
捐
款
人
接
獲
有
關
捐
款
後
之
所
得
及
稅
捐
等
相
關
資
訊

及
資
料
。

(
本
文
譯
者
現
任
美
國
博
可
利
募
款
顧
問
仗
司
宙
間
〉
閃
開
門
、
開
戶
已
出
Z
M
V

目
H
n開
M
O
Z
開
的
們
吋
0
)
資

深
顧
問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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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
旦
、
前
也
一
=
口

私
立
學
校
在
我
國
教
育
體
系
中
扮
演
著
極
為
重
要
的
角
色
。
以
八
十

一
學
年
度
各
級

學
校
在
學
學
生
人
數
中
，
就
讀
私
立
學
校
所
佔
比
例
，
除
國
民
中
、
小
學
為
義
務
教
育
，

私
立
學
校
所
佔
比
例
較
低
外
，
其
他
高
中
(
職
)
達
百
分
之
五
十
，
專
科
學
校
達
百
分
之

十

三
，
大
學
校
院
亦
達
百
分
之
五
十
五
，
其
學
生
人
數
均
超
過
公
立
學
校
。
私
立
學
校
發

展
之
良
竄
對
於
整
個
教
育
的
成
敗
，
具
有
關
鍵
性
之
影
響
。

就
我
國
私
立
學
校
的
發
展
，
早
期
並
無
完
善
制
度
，
政
府
亦
鮮
有
管
制
之
措
施
。
在

民
國
元
年
，
全
國
即
有
私
立
專
科
以
上
學
校
三
十
六
所
，
中
等
學
校
五
十
四
所
，
唯
當
時

對
私
立
學
校
係
採
認
可
制
度
，
私
立
學
校
對
於
政
府
是
否
給
予
認
可
，
並
不
重
視
。
此
時

亦
缺
乏
對
私
立
學
校
運
作
的
完
整
法
令
制
度
規
範
。
到
了
民
國
十
八
年
，
國
民
政
府
公
布

「
私
立
學
校
規
程
」
'
對
私
立
學
校
之
管
理
，
始
逐
漸
形
成
制
度
，
私
立
學
校
之
設
立
，

採
行
申
請
立
案
之
制
度
。

政
府
遷
台
之
時
，
台
灣
地
區
私
立
學
校
數
量
極
少
。
民
國
三
十
九
年
，
僅
有
私
立
淡

江
英
語
專
科
學
校
經
申
請
核
准
立
案
，
私
立
中
等
學
校
亦
僅
廿
四
所
。
其
後
因
社
會
的
需

求
，
私
立
學
校
急
速
擴
充
，
到
民
國
六
十
年
，
私
立
大
專
院
校
已
增
為
六
十
所
，
私
立
中

等
學
校
亦
達
二
百
一
十
所
。
私
立
學
校
的
急
速
成
長
，
也
導
致
一
些
輔
導
管
理
上
的
問

題
，
許
多
學
校
因
制
度
不
健
全
，
產
生
許
多
弊
端
，
行
政
院
乃
在
六
十
一
年
令
動
整
頓
私

立
學
校
，
並
同
時
暫
停
受
理
各
級
私
立
學
校
之
申
請
籌
設
。
此
項
措
施
，
對
於
國
內
私
立

學
校
之
發
展
，
具
有
極
重
要
的
影
響
。
教
育
部
於
六
十
二
年
訂
頒
「
輔
導
各
級
私
立
學
校

校
務
改
進
要
點
」
'
對
於
董
事
會
、
招
生
、
師
資
、
課
程
、
設
備
、
收
費
、
財
務
，
以
及

各
項
行
政
運
作
均
做
了
完
整
規
劃
。
同
時
在
六
十
三
年
公
布
「
私
立
學
校
法
」
'
為
私
立

學
校
長
遠
發
展
，
奠
定
了
良
好
的
基
礎
。

私
立
學
校
之
設
立
，
一
方
面
，
是
為
政
府
財
力
有
限
，
借
助
私
人
團
體
之
力
量
，
協

助
興
辦
教
育
事
業
。
所
以
在
「
私
立
學
校
法
」
第
一
條
即
明
定

.. 

「
為
增
加
國
民
教
學
機

會
，
獎
勵
私
人
捐
資
興
學
...... 

特
制
定
本
法
。
」
另
一
方
面
，
由
於
私
立
學
校
之
設
立
， 一 129 一月六年二十入園民華中




